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２

，

７２２

４

，

１９０

１８４

，

０９４

８２

，

２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１

，

４８２

，

７２５ １

，

５０４

，

７０４

注：股东权益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派发了

２００９

年度现

金红利

９８

，

２０５

万元。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002131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65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发布了《浙江利欧股

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

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披露符合《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

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419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

2010-019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长沙银行增发股份竞标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6500

万元参与长沙银行

2010

年度

增发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1

月

23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长沙通程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长沙银行增发股份的公告》）。

2010

年

12

月

3

日，公司接到长沙银行定向定向增发股票中标通知书。 长沙银行此次定

向增发股份为

4

亿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0

元。 公司参与长沙银行此次定向增发获得

配售股份为

16,070,388

股，对应的认购价款为人民币

49,818,202.80

元。 长沙银行此次增发股

份缴款截止日为

2010

年

12

月

20

日。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６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主要包括山西证券母公司及控股证券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

当期营业收入、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主要财务信息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山西证券

（

母公司

）

１４

，

３１０．２８ ６

，

１４０．５４ ６２１

，

０１０．３４

中德证券

１１

，

５４６．５０ ８

，

５４３．４８ １０６

，

９２８．５４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2010-040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第

8

项中关于募集资金数额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调整前：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500

万股（含

4,500

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预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

"

。

调整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500

万股（含

4,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51,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

"

。

根据上述方案调整情况，将原《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安徽安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所对应的募集资金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本次修改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重大调整。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0

年

12

月

6

日下午

2: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cninfo.com.cn

）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5

日

15:00

至

2010

年

12

月

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

301

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5．

主持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江安先生

6．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6

人，代表股份

131,606,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42.87％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0,

282,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44％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1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1,324,3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4314％

。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单位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5,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

；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4%

。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3

）发行数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0,7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

对

44,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6

）限售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7

）上市地点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8

）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修订）》；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

；弃权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81%

。

四、《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

；弃权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81%

。

五、《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

；弃权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81%

。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561,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

；弃权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81%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朱金宏律师和 李军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１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大会在公司

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经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 郭福泉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将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新聘任的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郭福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

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于齐鲁石化公司烯烃厂芳烃车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起于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从事石油化工给排水、环境工程设计，项目管理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直接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６

，

６４５

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

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

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２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公司局域网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在青岛市山东路

２

号甲华仁国际大厦四层青岛分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会

议，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谷元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谷元明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何智灵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新聘任的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决议。

出席会议的监事签名：

谷元明 何智灵 郭福泉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谷元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７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专业室副主任、技术质量部副

部长；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历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当时的公司内设机构）经

理助理、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副总工程师、设计部部长；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设计部

部长。 直接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６

，

６４４

股股份，持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

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何智灵：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工程技术研究

员、注册机械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先后于齐鲁石化研究院、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

院从事石油化工设备设计；自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历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副总工程师。直接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６

，

６４５

股股份， 持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１９２

，

０００

股，除

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

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３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公司局域网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山

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

８７

号———青岛丽天大酒店

２２

楼第三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

事

１１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４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１０

人（独立董事周业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会议，已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出席会议并根据授权范围进行表决）。公司全体监

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曲思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曲思秋先生、李祥玉先生、孙波先生、王春江先生、王成富先生、邵世先生、高勇

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提名马国华先生、郝郑平先生、潘爱玲女士、赵金立先生为独

立董事候选人。由以上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董事候选人简

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如下：

（

１

）董事候选人：曲思秋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董事候选人：李祥玉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３

）董事候选人：孙波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４

）董事候选人：王春江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５

）董事候选人：王成富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６

）董事候选人：邵世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７

）董事候选人：高勇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国华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郝郑平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爱玲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１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赵金立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与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

制进行选举。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已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有关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详情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一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非独立董事：

曲思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注册会员（

ＰＭＩ Ｍｅｍｂｅｒ

）、注册项目管理专家

（

ＰＭＰ

）。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油品储运设计专业室主任、

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副院长；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院长；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

厂副总工程师兼设计院院长；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任齐鲁石化炼油实业部副总工程师兼

设计院院长；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直接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５

，

０６１

股股份，为实际控制人；持有控股股

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 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李祥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于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钳工车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历任

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专业室主任、计划经营部部长、院长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市场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山东三维石

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山东

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４３

，

３５２

股股份， 持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

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孙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注册化工工程师、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注册会员（

ＰＭＩ Ｍｅｍｂｅｒ

）、注册项目管理专家（

ＰＭＰ

）。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历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专业室主任、 副院长；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设计分公司（公司当时的内设机构）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直接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４３

，

３５２

股股份，持

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高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美

国项目管理协会注册会员（

ＰＭＩ Ｍｅｍｂｅｒ

）、注册项目管理专家（

ＰＭＰ

）。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历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储运设计工程师、计划经营部副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起任山东三

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综合部部长；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人和投资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直接持

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９

，

４５３

股股份，持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

权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

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王春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满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注册机械工程师、注册设备监理师、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注册会员（

ＰＭＩ Ｍｅｍｂｅｒ

）、注册项目

管理专家（

ＰＭＰ

）。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历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专业室主任、副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曾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最早为

公司内设机构，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工商注册）经理、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人和投资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青岛分公司

经理。 直接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３

，

２８９

股股份，持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

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王成富：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工程

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全国项目经理证书。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参加工

作，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专业室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始历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分公司（当时的公司内设机构）经理助理、项目管理部部长、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山

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人和

投资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项目管理部部长。 直接持有山东三

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１

，

５０８

股股份， 持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

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邵世：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７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

程师、 注册电气工程师、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注册会员 （

ＰＭＩ Ｍｅｍｂｅｒ

）、 注册项目管理专家

（

ＰＭＰ

）。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设计所、齐鲁石化胜利炼油设计院、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电气设计、校核、审核、审定人，系统室主任、专业技术负责人、副

总工程师、电控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历任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室主任、副总工程

师；山东三维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

人和投资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采购部部长。 直接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０８

，

４２６

股股份，持有控股股东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除持有

以上股份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

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２

、独立董事：

马国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０

年出生，硕士学历，本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司

法部团委书记、律师司业务处处长、机构处处长、资格处处长等职，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在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从事专职律师一年。在司法部工作期间，先后参与了《律师法》、

《企业法律顾问条例》起草，负责律师资格审批、考试和考核工作以及“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事

务”资格认定工作。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未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

入处罚的情况。

郝郑平： 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博士学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环境材料研究室主任、中科院青联常委，本公司独立董事。郝郑平先生现为中国环保产业协

会理事、废气净化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有关污染减排控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催化科学与

纳米材料、环境政策方面的研究。未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潘爱玲：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博士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注册会

计师。 现任山东大学会计系主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潘爱玲女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并购、集团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在国家级和省级核心

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６０

余篇，出版著作、教材

４

部，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６

项。 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整合管理研究》、山东省教育厅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经济条件下企业集团内部控制问题研究》、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

目《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研究》、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的创新研究》以及山东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并购后的财务整合问题研究》等，参与完

成省部级项目多项。 目前主持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财务创新体系研

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的互动：理论与实证研究》。未

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

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赵金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０

年出生，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注册会员（

ＰＭＩ Ｍｅｍｂｅｒ

）、注册项目管理专家（

ＰＭＰ

）。

自

１９７５

年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石化行业工程建设领域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调入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总部工作，担任工程建设管理部副主任兼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ＳＥＩ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调到神华集团工作，任中国神华煤制油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退休，现担任神华宁煤集团高级顾问。 曾任中国工

程建设焊接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造价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及化工勘查设计协会副理

事长、中国石化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石化工程咨询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协会理事。 曾经获得国家工程设计特等奖、金奖，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劳动模

范。未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

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５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２２

号，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楼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曲思秋；

１．２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祥玉；

１．３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波；

１．４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春江；

１．５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成富；

１．６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邵世；

１．７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高勇；

１．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国华；

１．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郝郑平；

１．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爱玲；

１．１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赵金立。

本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本议案中的

非独立董事选举事项和独立董事选举事项将分别实行累计投票制。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监事候选人谷元明；

２．２

监事候选人何智灵。

本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本

议案中的监事选举事项将采用累计投票制。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８

：

００－９

：

２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不适用。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高 勇 李克胜

电 话：

０５３３－７５７６１３４

，

７５７４１８９

传 真：

０５３３－７５７６１３４

电子邮箱：

ｇａｏｙｏｎｇ＠ｓｄｓｕｎｗａｙ．ｃｏｍ．ｃｎ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２２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５４３４

２

、股东（或代理人）与会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授权委托书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 出席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曲思秋

１．２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祥玉

１．３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波

１．４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高勇

１．５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春江

１．６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成富

１．７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邵世

１．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国华

１．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郝郑平

１．１０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爱玲

１．１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赵金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谷元明

（

２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何智灵

注：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选举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我单位 （个人） 持有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

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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